附件4

综合评分明细表

	序号
	评分

因素
	分值
	评分标准
	说 明

	1
	报价
	30分
	满足磋商文件要求且最后报价最低的供应商的报价为磋商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

磋商报价得分=(磋商基准价／最后磋商报价)×30×100%。
	

	2
	服务内容及要求
	25分
	供应商完全满足并响应本项目服务内容及要求的得25分，其中每有一项不满足的扣5分（共计5项），扣完为止。
	

	3
	服务方案
	30分
	供应商需根据本项目采购需求制定项目实施推广方案方案，方案内容包含：①日常运维服务方案；②信息采编、发布方案；③新媒体宣传推广方案；④重大赛事活动宣传推广服务方案；⑤电子图片、创意海报等策划制作方案；⑥网络舆情监测及处置方案；以上内容要素完整且描述清晰的得30分，每缺少一项服务内容扣5分，每有一项服务内容存在缺陷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
（缺陷是指：涉及的名称、编号、地点与本项目不一致、仅有标题或与实际情况不符、内容与本项目无关等任一情形。）
	

	4
	履约经验
	15分
	以供应商提供2023年1月1日（含）至今类似项目业绩数量评定，每提供一个业绩的得5分；本项最高得15分。
注：提供合同（或协议）复印件佐证。
	


